
教务〔2023〕30 号

关于修订公费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

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系（院）：

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队伍

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中西部

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》《山西省省属师范院校师

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切实做好我校公费师范

生和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培养工作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学校决定修订公

费师范生和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人才培养方案。现将有关工作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涉及专业

汉语言文学、思想政治教育、英语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物理学、

化学、小学教育

二、培养目标

（一）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

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立足忻州、服

务山西、影响全国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

和科学、文化素养，系统厚实地掌握××学科（或领域或专业等）的

基本理论、方法与技能和教育教学基本理论，具备较强的中学/小学

××（如数学、语文等）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，熟悉班级管理和

德育工作、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提升能力，反思能力强，能够适应×

×（如数学、语文等）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知识更新，具有创新意识

和持续发展潜能，能够在中学/小学从事××（如数学、语文等）教

学、教研和教育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中学/小学骨干教师。

（二）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培养目标

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立足山西乡村

基础教育实际，巩固发展学校办学特色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

能够扎根定向地区，具有爱生乐教的乡村教育情怀、良好的思想品德

和科学、文化素养、宽厚扎实的××学科（或领域或专业等）的基本

理论、方法与技能和教育教学基本理论，具备较强的中学××（如数



学、语文等）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，熟悉班级管理和德育工作、

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提升能力，反思能力强，能够适应××（如数学、

语文等）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知识更新，具有创新意识和持续发展潜

能，能够在县乡基层中学从事××（如数学、语文等）教学、教研和

教育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优秀教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系（院）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山西省有关公费师范生、“优师

计划”师范生培养要求，结合公费师范生和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的群

体特征和发展需求，基于师范生培养方案共性要求，在培养目标、毕

业要求、课程结构与内容等方面作出有针对性的特色化安排，彰显本

专业育人特色。

2.各系（院）要在遵从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

量国家标准》（2018 年）、新一轮审核评估实施方案标准的基础上，

对标师范专业认证要求，突出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教

育理念，建设优质课程体系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
3.各系（院）应根据公费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本科专业

实际情况进行修订。为保障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稳定性和连贯性，原

则上与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与学分结构保持一致。

4.人才培养方案参考模板及编写说明中，公共必修课程、教师教

育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部分由学校统一作出规定（附件 1），专业课

部分由各专业负责制定。按照师范专业认证要求，学科专业课程学分

不低于总学分的 50% 。

5.制定课程的实验学时、实践教学环节要结合学校的实验、实践

条件，确保实施过程中能够执行到位，确保实践学分占比符合要求。

列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（包括思政课实践教学、专业实验和

实训、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教育研习、社会实践、毕业论文等实践

类教学）累计学分，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的 15%，理工

类专业不少于 25%。

6.公费师范生和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混编的班级，执行公费师范

生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；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单独编班的，执行“优

师计划”师范生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各系（院）要高度重视，组成专门工作组开展本次修订工

作，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文件，充分认识本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必要

性和严肃性，切实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各系（院）必须开展全面调研，广泛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

积极性，集思广益。收集教学管理部门、专业师生、同行专家、中学

校长、签约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及学生家长等人员的访谈和数据等调研



信息，可以反映培养目标的合理性。培养方案论证会议记录及报告等，

可以反映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培养目标制对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。

（二）各系（院）要根据调研和修订情况，组织专门论证会，形

成修订培养方案论证意见，经系（院）主任（院长）审定，并经系（院）

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，将修订的公费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本

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交教务部，经学校审核后发布使用。

五、提交材料

各专业以系（院）为单位统一报送以下材料：

1.公费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电

子版+纸质）。电子版以“专业+（公费师范生/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）”

命名。

2.公费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

报告（附件 3）（电子版+纸质），电子版以“专业+论证报告”命名。

3.所有材料电子版打包一个文件夹（命名格式为“×××系

（院）”），钉钉发送张锦峰老师；纸质版须系（院）主任（院长）

签字、盖章送至崇学楼 A106 室。

4.报送材料截止时间：2023 年 8 月 25 日。

附件：

1.《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参考模板及编写说明》

2.《忻州师范学院课程代码编制参照表》

3.《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报告模板》

教务部

2023 年 8月 8 日


